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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維護補充說明書 
 

一、委託工作目的及範圍 

(一)委託標的及說明 

1. 標的：「112 年度臺南市政府水利局太陽光電系統計畫」 

2. 目的：為配合中央政策達成 114年非核家園及建構本市為減碳綠能

永續發展的城市，經評估於不得妨礙原既有水利設施或構造物原定

用途使用之前提，擇定臺南市政府水利局所轄之案場設置太陽光電

設備推動之標的。 

3. 履約期限：各案場併聯發電日起至契約期日為止。 

 (二)維護工作範圍 

1. 轄管場站：視機關場站於設置場域周邊之環境清潔，如綠帶維護、

垃圾雜草清除，依機關要求每年需至少 18次。 

2. 防汛道路： 

(1) 防汛道路(AC、級配或其他路面)維管長度為廠商實際設置發電

容量(MW)乘上 1.9 所得數額公里數，並左右延伸 2 公尺，範圍

由機關轄管科決定。 

(2) 進行維護管理範圍之如綠帶維護、垃雜草清除，依機關要求每

年需至少 18次。 

(3) 每月至少 1 次巡視維護管理範圍之防汛道路。若有防汛路面損

壞情形，廠商需第 1 時間通知機關及副知機關轄管科，並於機

關轄管科同意後由廠商進場修復。 

(4) 廠商於太陽能設置完成後及撤離需於設置防汛道路之長度刨鋪

1次 5cm厚防汛路面，刨鋪材質依各案場轄管科決定後，方可施

作。另視機關需求，機關得於每次租期，要求廠商刨鋪 5cm 厚

防汛路面 1次。 

3. 滯洪池：滯洪池及滯洪池周邊區域範圍，進行環境清潔，如綠帶維

護、垃圾雜草清除，依機關要求每年需至少 18次。 

4. 經機關指定範圍：參考上述各場域屬性辦理之，或經雙方合意協商

辦理。 

5. 樹木修剪由機關視各案場環境，各案場每年至少 4次，需經機關通

知後再行進場施作，並按臺南市樹木修剪施工要領辦理。 

6. 維護管理範圍如有爭議，由雙方合意協商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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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輔助說明項目 

(一) 倘若機關接獲民眾陳情案件，包括但不限於市民服務專線、市長

信箱、陳情書等，廠商接獲機關通知後，應有專人可立即協助機

關擬定回覆內容，俾利及時處理。 

(二) 維護範圍為案場範圍及周邊綠帶(包含草皮、灌木及喬木)維護(澆

水、施肥、修剪、病蟲害防治)，倘若因廠商因素造成植栽死亡，

機關得請廠商於同地點補植相同規格之同樣植栽，以下為維護規

範： 

1. 草皮修剪期程原則每月至少 1 次，修剪完長度約為 10 公分以

下，若修剪完長度仍超過，當機關發現或經民眾陳情雜草太

長且查證屬實，機關得請廠商進場改善至合格長度。 

2. 喬、灌木修剪經機關通知後再行進場施作，原則如附件「臺

南市樹木修剪施工要領」規範執行；喬木修剪需由專人進行，

廠商提報之喬木修剪人員(需領有臺南市樹木修剪證照)如經

機關核備，不得擅自更換，各類喬木維護修剪工作（含下垂

枝修剪），應有已報核之喬木修剪人員在場。 

3. 首次執行大範圍喬木(3 株以上)修剪前，廠商務必會同當地里

長、邀集市府公告之樹木專家(本府工務局公告臺南市樹木專

家學者) 討論相關樹木修剪高度、型式或態樣等問題，並作

成紀錄，避免修剪完成後亦有人民陳情之情事發生。 

(三) 廠商人員須按照規定範圍、定期進行巡查並針對環境進行清潔維

護工作。 

(四) 廠商施工材料之搬運與堆置，不得損毀公共及私有設施，若有損

毀公共及私有設施時，廠商應負責修復；另如有廠商損毀公共及

私有設施在未修復前造成任何糾紛時，機關不負連帶法律責任，

一切由廠商自行負責。 

(五) 進行維護工作期間，廠商應妥善管理工作車輛（含人員移動車輛）

之停放、進出，避免影響民眾活動及觀感。 

(六) 廠商因工作之需要，如施工材料與機具堆置所需之場地等，若涉

及使用公私有土地時，有關該土地之租用與地上物(包含使用後之

整地費及復耕費)等一切費用均由廠商自理，機關不另給償，並由

廠商自行與土地所有權人或使用人協商取得後使用。 

(七) 另廠商於租賃期間遇臨時突發狀況(如颱風等情事)或人民陳情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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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等，應立即派員勘查並處理，廠商不得拒絕；災後設施損壞應

於機關發文期限內修繕完成。 

(八) 本工程如因廠商設置欠當或作業疏失，損害人民生命、身體或財

產，致使國家或業主負損害賠償責任時，賠償義務機關對廠商有

求償權，廠商不得異議，並放棄先訴抗辯權。 

(九) 案場環境整理及每次樹木修剪、割草(含人工拔草)後之一切廢棄

物，應於每日撤離前清除乾淨並運離。 

(十) 施工及租賃期間相關廢棄物清除工作得委託營業項目列有廢棄

物清除業之公司，並應檢附環保主管機關核發之丙級以上廢棄物

清除許可證與委託書。廢棄物清除及環境衛生用藥之施用，應依

現行廢棄物相關法規及環保署相關法規規定辦理，如經環保機關

查獲非法處理時，廠商除須負有關廢棄物清理法及環境衛生用藥

管理法之罰款及法律責任外，機關不負連帶法律責任，一切由廠

商自行負責。 

(十一) 施工期間，廠商應注意噪音管制，各項機具及施工行為產生 

之噪音不得影響周圍環境品質，如有抗議事件概由廠商負責處 

理。 

(十二) 施工期間，廠商需設置各項安全、警示或照明設施，並留有 

人員看守、指揮，以維人車安全，否則發生任何事故概由廠商負 

完全之責任。 

(十三) 廠商應依據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相關安全措施，並負責與工 

作有關之交通安全問題，自動設置警告標誌等設備，工作完工後 

即予拆除。如因廠商設置欠缺、不當或運輸操作時，損及人民生 

命財產，致使國家需負損害賠償責任時，賠償義務機關對廠商有 

求償權。 

(十四) 工作施工中為防治公害維護環境，避免施工中之塵土飛揚或 

泥土沾污路面等等，廠商應隨時以灑水車噴灑或沖洗，以免因塵 

土飛揚或泥土沾污路面等，而導致公害，該項環境污染公害防治 

費用，已列入本工作環境維護費項內，廠商於承包本工作時自應 

詳加估列，有關施工因廠商公害防治之不當所造成之環境污染糾 

紛與索賠時，廠商應負所有糾紛處理與賠償事宜。  

(十五) 為落實車輛安全管理，維護道路交通安全，本工作廠商應絕 

對禁止使用拼裝無照機動車輛載運砂石、廢棄物及工作廢土，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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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禁僱用交通部最近公佈之台灣地區砂石車肇事、違規合計二十 

件以上之貨運公司名單內所屬車輛託運工作廢棄物，否則一旦發 

生違規超載或重大事故時，廠商應負全責。 

(十六) 作業期間，應注意現有道路交通安全與暢通，如有影響道路 

正常使用或機關認有必要時，廠商應提出交通安全與維持計畫， 

送請履約督導單位核可後依計畫確實實施，維護作業影響範圍應 

設置適當之交通安全與交通管制設施，對交通繁忙、複雜、交叉 

路口等，視需要設置三角錐、指揮旗手或紅綠燈指揮交通，以維 

工作人員之安全與交通通暢，上述設施均由廠商自理。 

(十七) 本工作機關為「公務行政機關」，本工作完全交由廠商辦理， 

廠商應依規定為「勞工安全衛生法」所稱之原事業單位，依照「勞 

工安全衛生法」第十六條規定，原事業單位就職業災害補償仍應 

4 與承攬人員連帶責任，再承攬者亦同。 

(十八) 施工期間，廠商應遵照勞動基準法、勞工安全衛生法及其施 

行細則、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勞工 

安全衛生組織管理及自動檢查辦法、勞工基準法及其施行細則、 

勞動檢查法及其施行細則、危險性公共場所審查暨檢查辦法及工 

地環境保護等有關規定確實辦理。並隨時注意工地安全及水災、 

火災之防範，如因廠商之疏忽或過失而發生任何職業災害意外事 

故，均由廠商負責賠償及一切責任。 

(十九) 本工作發生勞安事故或違反勞工安全衛生及環境保護相關 

法令時，如經主管機關勒令全部停工或局部停工，廠商不得以此 

為理由要求損失賠償。  

(二十) 本工作如因廠商設置欠當或作業疏失，損害人民生命、身體 

或財產，致使國家或業主負損害賠償責任時，賠償義務機關對乙 

方有求償權，廠商不得異議，並放棄先訴抗辯權。 

(二十一)  本工作施工期間，廠商未遵守相關規定或違背相關法規，

機 關督導人員得通知廠商立即停工，停工期間一切損失由廠商

負責。停工後應俟廠商依規定恢復原狀或遵行相關法規後始得申

請復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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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臺南市樹木修剪施工要領 

壹、前言：樹木以原樹形最能適應環境，若需修剪盡量在樹木尚未長

大時進行，最好在枝條 5公分以下時修剪，畢竟每一次修剪，都

是一次造成傷口感染使樹木生病的機會。 

貳、修剪之目的：進行樹木修剪之前，應先確認樹木修剪目的，並考

慮不同樹種、環境、時期、樹體結構等，調整並訂定適宜修剪計

畫。 

一、已影響交通視線安全，遮蔽交通號誌、路燈及道路指示牌。 

二、具崩壞風險，以致造成生命財產或權益損害。 

三、颱風季節之前，樹木應進行必要性修剪增加抗風性。 

四、樹木枝條具影響公共設施或私人建物財產之虞者。 

五、為維護樹木結構與健康，以減少病蟲害。 

六、避免樹木觸及高壓電線或其他管線 

七、提升市容景觀與美觀。 

參、修剪樹木主要策略 

一、評估樹木健康、樹木結構及枝條狀況。 

二、移除枯死枝條。 

三、移除或截短具夾樹皮、裂開或其它缺陷的枝條，以適當減少

樹枝崩壞風險。 

四、移除會影響生長的寄生植物，例如榕樹、菩提樹及藤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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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在修剪進行時，須儘量保留具活性之枝條及葉片，並避免造

成過大之修剪創口。 

肆、修剪的類型：  

一、清潔剪：基本樹木維護修剪，常是針對不良枝進行修剪或移

除（如圖一），修剪時應依照「內空外實」的原則進行，使

從主幹延伸出去的枝條在立體空間上分布均勻，不因枝條互

相摩擦引發傷口造成腐朽，並形成良好景觀及光能利用；若

有樹木本身枝葉過少（樹冠層少於樹身 50％）或自然樹形因

素影響的情況，則依現況調整留存枝條供樹木進行光合作用。 

 

圖一：不良枝 

圖片引用自行政院農委會造林木與行道樹修剪主題館 

二、減剪：修剪枝幹，以降低高度或寬幅的修剪類型（如圖二、

三）。不同樹種對減剪耐受性之差異是使用此修剪法考量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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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之一，原則應儘量維持樹木之原樹型並每季修剪葉量不超

過總葉量 25％，若為主枝修剪則應挑選達主枝直徑 1/3以上

之側枝取代主枝（如圖四），且不可使用樹冠截頂修剪以免

造成樹木中空腐朽及公共安全疑慮。 

 

圖二：縮減寬幅的正確及錯誤樣態  

 

圖三：降低高度之正確及錯誤樣態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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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替代主幹的選擇說明 

三、疏剪：降低枝條密度使所有枝條在立體空間上分布均勻的狀

態（如圖五），依照內空外實及每季修剪葉量不超過總葉量

25％的原則進行修剪，不可過度提升樹冠（將下部枝條全數

修除之獅尾剪）。 

 

圖五：疏剪之正確及錯誤樣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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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構式修剪：為了因錯誤修剪、破壞或受傷的樹木重建樹體

結構、形式和外觀的修剪類型，說明如下： 

(一)、考量整體樹型，如已無可作為結構之枝條，應待其長出

新芽後，擇定良好枝條重建樹體結構。 

(二)、若產生偏斜、左右不對稱、枝條分布不平均現象時，應

以原樹型考量，應進行矯正修剪。 

(三)、針對修剪位置不佳（如有撕裂傷口、不平整、殘留枝條

過長）之部位，以正確的修剪方式重新修剪。 

五、昇剪：垂直方向清理主幹下位側枝的修剪類型（如圖六），

考量樹高及環境等因素進行修剪，且樹冠高度不應該被減少

到小於 50％樹高，不影響交通及行人安全之樹木應盡量保持

原有枝條。 

 

圖六：昇剪圖示，昇剪後樹冠對於樹幹比率應保有 5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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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棕櫚科修剪： 

一、棕櫚葉、果實、葉柄構成潛在危險時應修剪，除有影響公共

安全之虞，如遮蔽交通號誌、與電線衝突情況外，修剪應避

免移除水平線以上的葉（如圖八）。 

二、修剪棕櫚葉時應盡量貼近葉柄基部，但應避免傷害樹幹及頂

芽。 

 

圖八  棕櫚葉修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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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修剪程序： 

一、檢查樹木：修剪作業前應先檢視欲修剪樹木之現況及應修剪

的位置，以搭配符合修剪目的的修剪類型及刀法進行，如有

發現其他狀況如鳥巢、病蟲害、民眾反映的狀況時，應向監

造單位、樹木管理單位或業務負責人報告確認後再繼續進行。 

二、工具和設備：修剪作業人員應穿戴完整安全配備，包含安全

帽、護目鏡、工作服、反光背心、工作用手套、工作鞋、安

全背帶、工具佩掛腰帶袋具等物，用以操作修剪樹木之工具

應清潔、鋒利，其他所使用之相關器具機械應依相關規定設

置及保養。 

三、工班設置：建議工班以 2人一組為原則，1人在下方指示監

看、1人執行修剪作業，並在修剪作業進行時每工班皆設置

施工說明牌說明修剪緣由 

四、修剪枝條的刀法： 

(一)、進行主枝修剪時，應選擇適當比例的側枝（如第 3頁圖

四），沿著脊領線位置以斜切方式修剪（如圖九），使側

枝取代主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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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九：主枝之正確及錯誤修剪樣態 

(二)、側枝修剪應在領環外的位置下刀（如圖十），如枝條直

徑超過 10公分以上時，應採用三段式修剪法修剪（如圖

十一）以避免樹體撕裂傷。 

 

切口距離脊線約 1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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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側枝正確修剪位置 

切口距離領環約 1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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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一：三刀剪方法 

(三)、修剪後應使切口平坦不留殘枝。 

(四)、狹角枝、夾皮枝修剪：當必須修剪的枝條與另一枝條相

連的夾角過小時，應從外緣往裏切除，避免傷害留下的枝

條（如圖十二）。 

 

圖十二：夾角較小的修剪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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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修剪下的樹體殘枝，應於當天清運完成，如無法於當天清運

者，應放置於安全的指定地點堆放，並盡速清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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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附錄 

一、常見喬木修剪示意圖 

樹形 代表植物 修剪方式 

傘形 

 

樟樹 

臺灣欒樹 

鳳凰木 

茄苳 

大花紫薇 

傘形 

橢圓形 

 

桃花心木 

大葉山欖 

火焰木 

白千層 

楓香 

風鈴木 

橢圓形 

樹形 樹種 修剪方式

傘形

橢圓形

塔形

垂柳形

榕
樹
樟
樹
美
人
樹

橡
膠

樹
灣
台玉
蘭
菩
提仁
欖豔
紫
荊

掌
葉
蘋
婆

大
花
紫
薇

鳳
凰
木

印
度
紫
檀

樹
樹
樹樹

刀勃
勒木

阿鐵

樹木

黃
豆連
雨

花
櫻
山 茄

冬桐
刺 苦

楝
楓
香
龍
眼
芒
果
烏
臼

心
橄安桃

花

大
葉 蘭
小 錫

焰
火

英
杜

香
楓白

榕千
垂

麻鈴

木
心

石層 黃

木

花
心

桃
葉葉
大

山
欖

葉
大

木

烏

木

風木

欖

細
葉
欖
仁

福
木
杉
洋
南木
棉
黑
板
樹

垂
 柳

垂柳形

塔形

橢圓形

傘形

欒

樹形 樹種 修剪方式

傘形

橢圓形

塔形

垂柳形

榕
樹
樟
樹
美
人
樹

橡
膠

樹
灣
台玉
蘭
菩
提仁
欖豔
紫
荊

掌
葉
蘋
婆

大
花
紫
薇

鳳
凰
木

印
度
紫
檀

樹
樹
樹樹

刀勃
勒木

阿鐵

樹木

黃
豆連
雨

花
櫻
山 茄

冬桐
刺 苦

楝
楓
香
龍
眼
芒
果
烏
臼

心
橄安桃

花

大
葉 蘭
小 錫

焰
火

英
杜

香
楓白

榕千
垂

麻鈴

木
心

石層 黃

木

花
心

桃
葉葉
大

山
欖

葉
大

木

烏

木

風木

欖

細
葉
欖
仁

福
木
杉
洋
南木
棉
黑
板
樹

垂
 柳

垂柳形

塔形

橢圓形

傘形

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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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形 

 

小葉欖仁 

福木 

南洋杉 

木棉 

黑板樹 

塔形 

 

 

 

 

 

 

 

 

 

 

 

 

 

樹形 樹種 修剪方式

傘形

橢圓形

塔形

垂柳形

榕
樹
樟
樹
美
人
樹

橡
膠

樹
灣
台玉
蘭
菩
提仁
欖豔
紫
荊

掌
葉
蘋
婆

大
花
紫
薇

鳳
凰
木

印
度
紫
檀

樹
樹
樹樹

刀勃
勒木

阿鐵

樹木

黃
豆連
雨

花
櫻
山 茄

冬桐
刺 苦

楝
楓
香
龍
眼
芒
果
烏
臼

心
橄安桃

花

大
葉 蘭
小 錫

焰
火

英
杜

香
楓白

榕千
垂

麻鈴

木
心

石層 黃

木

花
心

桃
葉葉
大

山
欖

葉
大

木

烏

木

風木

欖

細
葉
欖
仁

福
木
杉
洋
南木
棉
黑
板
樹

垂
 柳

垂柳形

塔形

橢圓形

傘形

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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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樹木修剪作業適期 

植物類型 代表例舉植物 植栽適宜修剪時期 

常綠喬木 
榕樹、樟樹、光臘
樹、白千層…等 

生長旺季期間：清
明至中秋期間。 

落葉喬木  
楓、楝、櫻、烏桕、

台灣欒樹…等 

冬季落葉後至萌芽

前。 

開花植物 
美人樹、藍花楹、
鳳凰木、風鈴木…

等 

花期結束後隨即修

剪。 

棕櫚科植物  

大王椰子、酒瓶椰

子、台灣海棗、中
東海棗…等 

生長旺季期間：端

午後至中秋期間。 

 

 


